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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卫生健康局
关于对全区一级及以上医疗机构

开展综合监督检查的通知
周卫健字〔2024〕7 号

各有关医疗机构:

为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行为，全面提升卫生监督执

法效能，经研究，决定对全区一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开展综合监督

执法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周村区卫生健康局

2024 年 2 月 2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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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全区一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开展综合监督
检查的通知

一、检查范围

    全区一级及以上医疗机构。

二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2023 年度问题整改落实

2023 年度一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综合监督检查存在问题的整

改落实情况。

（二）依法执业综合监督检查

1.医疗卫生专业方面

（1）医疗机构、医务人员资质及执业管理情况（含省“蓝盾

行动”重点检查十五项依法执业突出问题）；

（2）医疗技术临床应用与临床研究情况（包括人体器官移

植技术）；

（3）医疗文书管理情况（结合当地实际并参照《山东省病

历书写与管理基本规范（2020 年版）》检查）；

（4）中医药服务开展情况；

（5）互联网医院诊疗工作开展情况；

（6）相关法律法规、标准执行情况。

2.传染病监督专业方面

（1）预防接种管理情况；

（2）传染病疫情报告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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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传染病疫情控制情况；

（4）消毒隔离措施落实情况；

（5）医疗废物处置情况；

（6）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情况。

3.放射卫生监督专业方面

（1）放射诊疗许可持证、是否未经批准擅自变更放射诊疗

许可项目或者超出批准范围从事放射诊疗情况；

（2）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放射诊疗建设项目放射性职业病危

害评价、放射防护设施竣工验收情况；

（3）放射诊疗工作场所和设备放射防护检测、设备性能检

测情况；

（4）放射防护管理制度措施制定和落实情况；

（5）放射防护设施及个人防护用品配备和使用情况；

（6）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、职业健康监护和防护知

识培训、建立个人剂量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情况；

（7）放射诊疗场所辐射危害警示标志、工作状态指示灯、

温馨提示及通风设施等情况；

（8）放射卫生档案管理情况；

（9）其他相关情况。

4.妇幼健康监督专业方面

母婴保健专项技术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开展情况（按照

周卫健字〔2023〕37 号文件内容检查）。

三、检查方式

采取现场核查、调阅相关医疗文书资料等方式对医疗机构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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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综合监督检查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抓好督查自纠。各医疗机构要高度重视，

按照《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自查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

行自查自纠，于 2 月 25 日前形成书面报告。医疗机构自查自纠

情况和整改材料要留档备查。

（二）强化监督，查处违法行为。区卫生健康监督执法大队

要按照通知要求统筹安排监督检查工作，集中精力、集中时间、

集中力量抓好此次综合执法检查。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

要依法予以查处，对违法行为严重、性质恶劣的案件进行通报。

（三）抓好总结，督促问题整改。对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

好经验好做法要及时进行梳理汇总，建立健全医疗机构监督检查

长效机制。对存在问题的医疗机构，要采取“回头看”的方式，督

促问题切实整改到位。

五、检查人员及时间安排

（一）检查组人员。带队领导赵玉波、周玉善，卫生监督员

杨爱琴、李立信、仇娈、袁烨、安霞、陈美琦、袁之怡。

（二）检查时间安排。2 月 26 日至 3 月 8 日。根据工作安

排，提前一天电话通知被检查单位。


